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深圳医院深圳质子治疗中心空调冷水机组及附属设备保养项目需求

1、 项目概况
（1） [bookmark: 项目概况2]项目名称：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深圳医院深圳质子治疗中心空调冷水机组及附属设备保养项目
（2） 服务期限：服务期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空调冷水机组及附属设备完成保养提供报告为止。
（3） [bookmark: _GoBack]预算金额或预算金额之下的最高限额：18.9万元。
2、 技术要求
（一）深圳质子治疗中心空调冷水机组及附属设备，负责保障质子治疗设备冷却运行需求，投入使用后其冷水机组及附属冷却泵、冷冻泵、空气处理机组、冷却塔、加药装置等需进行保养，更换冷冻油、过滤器、冷媒、过滤网、补充药水等，以保障质子治疗设备正常运行。
（二）具体参数详见附件3《项目清单》，其中报价、需求响应情况请参照表格附件内样式进行统一制作。
（三）人员要求：
本项目服务单位应建立不少于5人的保养小组并负责现场安全，小组成员均为投标人在职员工（以社保为准），其中
1、组长1人：需具有本科或及以上学历、具有机电相关专业类别工程师或技师证书；
2、小组成员至少2人须持有应急管理部门或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特种作业操作证（作业类别：制冷与空调作业）、至少1人应急管理部门或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特种作业操作证（作业类别：高处安装、维护、拆除作业）、至少1人应急管理部门或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特种作业操作证（作业类别：低压电工作业）。
（四）时间要求：
[bookmark: _Toc22334]保养前需上报计划，并经院内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方可开展，上述保养内容质保时间至少1年以上。
3、 投标人资格要求
（一）服务单位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且为深圳市政府采购注册供应商；
（二）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包括：包含空调设备相关服务等；
（三）服务单位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提供声明函，格式自拟）；
（四）截至开展采购时间为止，未被深圳市各级政府采购主管部门行政处罚（指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且在有效期内）的服务单位；
（五）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和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查询信用记录，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或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服务单位，拒绝参与本项目的采购活动；
（六）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允许分包或转包。
4、 商务要求
（1） 服务预算金额：18.9万元。
（2） 履约保证金：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合同总金额5%作为履约保证金，项目验收合格1年后100%无息返还。
（三）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乙方提供履约保证金缴纳凭证、完成空调冷水机组及附属设备保养提供报告及合法有效发票后，60个日历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金额的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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